
 
 
 
 
 
 

為便利股份或債權證要約而就  
《公司條例》提出的修訂建議  

 

諮詢文件  
 
 
 
 
 
 
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

二零零三年三月  

 
 



摘要  

 

 

引言  

 

1 .  財政司司長在 2 0 0 2 年財政預算案演辭中，強調必須吸

引更多的金融產品發行者和更多的內地和外國資金及投資者來

港。在 2 0 0 3 年財政預算案演辭中，他提及為發展零售債券及其

他金融產品，我們會在七月前提交草案修訂《公司條例》，簡化招

股章程登記及發行程序。本文件旨在就有關修訂建議，進行諮詢。 

 

 

主要建議內容  

 

使招股章程制度的適用範圍更加清晰  

 

2 . 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，任何文件如符合 “招股章程 ”的定義，

均須遵從有關招股章程的規定。我們接受一些市場參與者的意

見，認為有需要更清晰界定哪類要約及邀請可以無須符合有關招

股章程的規定，故建議在 “招股章程 ”的定義中，明確地豁除載有

或關於一些特定的要約及邀請文件。以下是主要的例子：  

 

( a )  向符合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（包括《證券及期貨

（專業投資者）規則》）所載的 “專業投資者 ”定義的投

資者作出的要約；  

 



( b )  向不超過 5 0 人作出的要約；  

 

( c )  就一些最低面額不少於 1 0 0 萬元的股份或債權證作出

的要約，或任何人就有關的股份或債權證所支付的最低

代價不少於 1 0 0 萬元的要約；及  

 

( d )  如投資者須就所有作公開發售或認購的有關股份或債

權證合共支付的代價不超過 1 0 0 萬元的要約。  

 

 

靈活執行有關招股章程制度的規定  

 

3 .  我們建議擴大現時《公司條例》第 38A 及 342A 條下證

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證監會）批予豁免的權力，包括容許

證監會可以在認為批予有關豁免不會損害到投資大眾利益的情況

下，批予豁免，及讓證監會可就更多條文批予豁免。增加在執行

招股章程制度方面的靈活性，對於不斷展示並支持創新的市場，

包括新的發售結構、發售手法和金融產品，是至關重要的。  

 

 

准許認知廣告  

 

4 .  我們建議在法例中明確地指出發行人可發出認知廣

告，提供關於建議要約的基本事實及有關程序的資料。我們認為

這些廣告不應被視為招股章程 (或招股章程的摘錄或節本 )或屬於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103 條的禁制範圍之內。我們已在有關建



議中加入必要的投資者保障措施。建議的目的是要提高投資者對

有關要約的認知，及使投資者可以在公開要約之前，有更多時間

安排其財務及其他事宜。    

 
 
“雙重招股章程 ”安排  

 

5 .  《公司條例》預期招股章程是單一而獨立的文件。然

而，這並不便利進行 “同一計劃性要約 ” (即重複地、持續地或透過

分批形式進行的要約 )，因為發行人在作出一系列要約時，每次均

須就整份招股章程取得許可及辦理註冊。這種行政上的負擔阻礙

發行人因應有利的市場環境而適時地作出要約，而為遵守有關法

規所增加的成本，從規管角度而言並無意義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

《公司條例》加入  “雙重招股章程 ”機制，容許招股章程由  ( i )  “計

劃招股章程 ”； ( i i )  “發行招股章程 ”；及  ( i i i ) (如有需要 )用作更新

“計劃招股章程 ”及  “發行招股章程 ”內的資料的 “附錄 ”組成。我們

已在有關建議中加入制衡，以確保投資者能取得所有有關資料，

並適當地獲得現時《公司條例》就招股章程提供的保障。  

 
 

 
提供公平的營商環境及其他雜項修訂  

 

6 .  我們建議數項其他修訂，以消除一些分別適用於本地註

冊公司及海外公司的規定的差異，並澄清某些條文的適用範圍及

條文下的規定。   

 

 



有關招股章程的法律責任條文  

 

7 .  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4 0 條，如認購某公司的股份或債

權證的人，是基於對有關招股章程的信賴而作出認購，並因招股

章程內所載的任何不真實的陳述 (被認為包括誤導性的陳述 )而蒙

受損失，則該公司的董事、公司發起人及批准發出有關招股章程

的人，須就有關損失支付賠償。我們建議在條例中清楚表明： ( a )

在公開要約 (不論是有關認購或購買的要約 )中，透過代理人或中

介人取得有關股份或債權證的投資者，亦被視為認購有關股份或

債權證的人；及 ( b )遺漏重要資料亦可引致法律責任。  


